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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平市苍城镇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

听证会听证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

的规定，为促进水污染防治，改善水环境质量，加快我市污水治

理步伐，开平市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在苍城

镇人民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开平市苍城镇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

标准听证会，充分听取听证会参加人意见。现将听证会有关情况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会基本情况

本次应出席听证会参加人 17 名，实到 16 名（1 人请假），

听证人 4 名。听证会参加人通过向社会公开征集和委托相关部门

推荐产生，其中消费者代表 7 名，经营者代表 1 名，政府部门代

表 4 名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与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利益相关

方代表、相关领域专家学者、社会组织代表（消委会）各 1 名。

听证会参加人实到 16 名，实到人数超过应到人数的三分之二，

消费者代表超过听证会参加人人数的五分之二，人数符合《政府

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的规定。听证会上秩序井然，代表们畅所欲

言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、建议和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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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会严格按照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规定的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谢颖岚主持并介绍出席会议人员、

宣布听证会会议议程、注意事项和听证会纪律；

（二）广东南大会计师事务所介绍苍城镇污水处理定价成本

监审结论；

（三）市发展改革局价格股负责人陈述听证方案；

（四）听证会参加人对听证方案发表意见并进行询问；

（五）谢颖岚副局长作会议总结。

二、听证会参加人对听证方案的意见和建议

经统计，16 名出席听证会参加人中，16 人支持方案一（居

民生活用水 0.85 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用水 1.2 元/立方米）。听证

会参加人普遍认为调整苍城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及简化收费分

类等配套措施，符合国家和省的政策要求，通过适当调整污水处

理收费标准，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节能减排，促进污水处理行业可

持续健康发展非常有必要。同时，听证会参加人还针对听证方案

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与建议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（一）赞同适当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；

（二）建议加强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的宣传，提高市民节能

减排意识；

（三）建议苍城污水处理厂抓好生产环节，提供更好的服务。

三、市发展改革局对听证会参加人意见的处理建议

综合听证会参加人的意见，一致支持方案一。方案一充分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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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了苍城镇居民和非居民的承受力，影响较小，容易接受，建议

以方案一为基础，修改完善形成最终方案报市政府审定。听证会

后，市发展改革局将通过新闻媒体、部门网站等多种渠道加大对

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调整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，畅通沟通渠道，

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，争取社会各界对此次调价工作的理解和

支持。同时，要求污水处理费收费单位提前做好告知工作和价格

公示，并促请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企业经营、

污水排放、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的监督机制,切实管好、用

好污水处理费,确保全额用于污水处理事业,做到取之于民、用之

于民。

开平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1 年 10 月 22 日


